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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F. Holding Co., Ltd.
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36）

變更A股回購股份方案

茲提述：(i)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5年4月28日發佈的關於採
納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的公告；及 (ii)本公司於2025年10月30日發佈
的關於調整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的公告（統稱「該等公告」）。除另有
界定者外，本公告所使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一、 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及回購進展

本公司於2025年4月28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2025

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根據方案條款，回購的資金總額不低於人民幣
5億元且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回購股份的種類為本公司發行的A股社會公
眾股份，回購價格不超過每股A股人民幣60元（因實施股利分派，回購價格
上限自2025年9月16日起調整為每股A股人民幣59.10元），回購期限為自董
事會審議通過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之日起12個月內。回購的股份
將用於未來擬推出的A股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計劃。

於綜合考慮市場情況、本公司資金狀況以及股份回購進展等因素後，本公
司於2025年10月30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調整
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回購股份的資金總額由「不低於人民幣5

億元且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調整為「不低於人民幣15億元且不超過人民幣
30億元」，且回購實施期限延長至董事會審議通過調整回購方案之日起12

個月止，即回購實施期限自2025年4月28日起至2026年10月29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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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通過回購專用證券賬戶以集中競價方式累計回購
本公司A股股份61,809,189股，約佔本公司目前總股本1.2%。回購總金額約
為人民幣24億元（不含交易費用）。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的實施
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且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實施完畢。

二、 本次變更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的說明

基於對本公司未來發展前景的堅定信心和對公司價值的高度認同，為切實
維護廣大投資者利益、增強投資者信心及提高長期投資價值，本公司於
2026年3月30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i)將2025年第1

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的回購資金總額由「不低於人民幣15億元且不超過人民
幣30億元」調整為「不低於人民幣30億元且不超過人民幣60億元」；(ii)將回
購實施期限延長至董事會審議通過變更回購方案之日起12個月止；及 (iii)

將回購股份用途由「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股權激勵計劃」變更為「用於註銷
並減少註冊資本」。除上述變更內容外，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的
其他內容均不作變更。

上述回購股份用途變更事項尚需提交本公司股東會審議通過後方可生效。
董事會提請股東會授權本公司管理層辦理股份註銷的相關手續。

三、 本次變更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的影響

本次對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的變更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
市公司股份回購規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9號——
回購股份》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本
次變更不會對本公司經營活動、財務狀況及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亦不
存在損害本公司及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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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變更回購股份方案後，2025年第1期A股回購股份方案回購的A股股份
將被註銷，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將相應減少，有利於增厚每股收益，切實提
高本公司股東的投資回報，並增強投資者信心。最終註銷股數以回購方案
實施完畢時實際回購的股份數量為準。本公司將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
性文件的規定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承董事會命
順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甘玲

中國深圳，2026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長及執行董事王衞先生，執行董事何捷先生及  

徐本松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尚偉先生、李嘉士先生及丁益博士。


